附件一
MTOW 2至25公斤(未達)遙控無人機檢測規範
一、	安規檢測
二、	電磁相容性
三、	電池組
四、	圖資軟體系統
五、	其他宣告項目
1、 [bookmark: _Toc148617508][bookmark: _Ref150936318]
安規檢測
	檢測項目
	檢測細項
	遙控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

	
	
	2~15(未達)公斤
	15~25(未達)公斤

	動力系統溫升檢測
	檢測動力系統重要零組件在正常操作條件下運作之溫度
	V
	V


V：必測項目
1.1	參考規範
CNS 15598-1:2020
1.2	測試目的
1.2.1	本測試的目的是要檢測遙控無人機在正常操作條件下運作，其動力系統重要零組件(例如馬達本體、馬達線圈、電子調速器(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, ESC)等)之溫度是否在正常範圍內，以評估遙控無人機的操作安全性。
1.2.2	排除異常操作條件及單一故障條件(如電動機堵轉)試驗。
1.2.3	依民航法規規定，操作2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必須通過考驗取得操作證，故操作人員視為受過設備技術訓練的「技術人員」，可依其教育及經驗，辨識危害而採取適當行動，以降低傷害自身及他人之風險。
1.3	測試方法
1.3.1	依據 CNS 15598-1 相關內容試驗。
1.3.2	選擇適當場所(室內或戶外，由實驗室依無人機尺寸自行評估)，將無人機放置在地上或桌上，並加上適當限制方式以防止無人機離地。無人機運轉操作應由合格操作人員執行。
1.3.3	室內測試時，外界溫度不得低於20°C；戶外測試時，外界溫度不得低於20°C，風力在5級(40 km/hr)以下，且無降水情況。
1.3.4	螺旋槳不拆除，使用充飽電的電池讓無人機持續運轉直到溫度穩定，或無人機因電量不足而自動停止運轉為止。
1.3.5	無人機必須具備手控模式，將功率輸出固定在正常操作時的功率(約最大功率的60%左右)。必要時，業者應協助實驗室調整飛控系統以達到測試要求，例如斷開飛控系統，改外接以遙控器方式操控馬達運轉。
1.3.6	如果無人機動力系統裝置一個以上馬達，應量測負載最大的馬達，如在正常懸停狀況下，所有馬達負載相差不大，則量測任一馬達。
1.4	符合性準則
依據業者提供之動力系統重要零組件最高溫度數據，量測之溫度不超過最高溫度。如業者無法提供動力系統重要零組件最高溫度數據，則依據 CNS 15598-1附錄G判定。
2、 [bookmark: _Toc148617509][bookmark: _Ref150936383]
電磁相容性
	檢測項目
	檢測細項
	遙控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

	
	
	2~15(未達)公斤
	15~25(未達)公斤

	電磁抗擾度(EMS)
	輻射抗擾度測試
	V
	V


V：必測項目
2.1	參考規範
CNS 14674-2 (112年版)
2.2	測試目的
評估設備受到環境電磁場輻射時，該設備不降低運行性能之能力。
2.3	測試方法
2.3.1	需於電波暗室進行測試，無人機固定於測試桌並移除螺旋槳，以IEC 61000-4-3量測配置進行測試。
2.3.2	將馬達以正常操作轉速定轉，量測檢測期間轉速值波動的上下限。
2.3.3	維持轉速不變，啟動干擾，量測檢測期間轉速值波動的上下限。
2.4	符合性準則
2.4.1	干擾後的上下限波動範圍不得大於干擾前平均值的10%。平均值應以整個檢測期間來計算。
2.4.2	不允許功能喪失，例如：燈光不亮、攝影機不作動、掛勾異常等。
3、 [bookmark: _Toc148617510][bookmark: _Ref150936392]
電池組
	檢測項目
	檢測細項
	遙控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

	
	
	2~15(未達)公斤
	15~25(未達)公斤

	鋰電池組
	參照CNS 15364 (102年版)、CNS 62133-2 (107年版) 或IEC 62133-2
	V
	V

	其他類型電池組
	參照CNS 15598-1:2020附錄M，如無適用規範，須報經民航局同意。
	V
	V


V：必測項目


4、 [bookmark: _Toc148539411][bookmark: _Toc148617511][bookmark: _Toc148539412][bookmark: _Toc148617512][bookmark: _Toc148539413][bookmark: _Toc148617513][bookmark: _Toc148539415][bookmark: _Toc148617515][bookmark: _Toc148539416][bookmark: _Toc148617516][bookmark: _Toc148539418][bookmark: _Toc148617518][bookmark: _Toc148539419][bookmark: _Toc148617519][bookmark: _Toc148539420][bookmark: _Toc148617520][bookmark: _Toc148539421][bookmark: _Toc148617521][bookmark: _Toc148539423][bookmark: _Toc148617523][bookmark: _Toc148539424][bookmark: _Toc148617524][bookmark: _Toc148539425][bookmark: _Toc148617525][bookmark: _Toc148539427][bookmark: _Toc148617527][bookmark: _Toc148539428][bookmark: _Toc148617528][bookmark: _Toc148539429][bookmark: _Toc148617529][bookmark: _Toc148539431][bookmark: _Toc148617531][bookmark: _Toc148539432][bookmark: _Toc148617532][bookmark: _Toc148539433][bookmark: _Toc148617533][bookmark: _Toc148539434][bookmark: _Toc148617534][bookmark: _Toc148539435][bookmark: _Toc148617535][bookmark: _Toc148539436][bookmark: _Toc148617536][bookmark: _Toc148539437][bookmark: _Toc148617537][bookmark: _Toc148539438][bookmark: _Toc148617538][bookmark: _Toc148539439][bookmark: _Toc148617539][bookmark: _Toc148539440][bookmark: _Toc148617540][bookmark: _Toc148539441][bookmark: _Toc148617541][bookmark: _Toc148539442][bookmark: _Toc148617542][bookmark: _Toc148539443][bookmark: _Toc148617543][bookmark: _Toc148539444][bookmark: _Toc148617544][bookmark: _Toc148539445][bookmark: _Toc148617545][bookmark: _Toc148539446][bookmark: _Toc148617546][bookmark: _Toc148539447][bookmark: _Toc148617547][bookmark: _Toc148539448][bookmark: _Toc148617548][bookmark: _Toc148539449][bookmark: _Toc148617549][bookmark: _Toc148539450][bookmark: _Toc148617550][bookmark: _Toc148539451][bookmark: _Toc148617551][bookmark: _Toc148539452][bookmark: _Toc148617552][bookmark: _Toc148539453][bookmark: _Toc148617553][bookmark: _Toc148539454][bookmark: _Toc148617554][bookmark: _Toc148539455][bookmark: _Toc148617555][bookmark: _Toc148539456][bookmark: _Toc148617556][bookmark: _Toc148539457][bookmark: _Toc148617557][bookmark: _Toc148539458][bookmark: _Toc148617558][bookmark: _Toc148539459][bookmark: _Toc148617559][bookmark: _Toc148539460][bookmark: _Toc148617560][bookmark: _Toc148539461][bookmark: _Toc148617561][bookmark: _Toc148539462][bookmark: _Toc148617562][bookmark: _Toc148539463][bookmark: _Toc148617563][bookmark: _Toc148539464][bookmark: _Toc148617564][bookmark: _Toc148539465][bookmark: _Toc148617565][bookmark: _Toc148539466][bookmark: _Toc148617566][bookmark: _Toc148539468][bookmark: _Toc148617568][bookmark: _Toc148539469][bookmark: _Toc148617569][bookmark: _Toc148539470][bookmark: _Toc148617570][bookmark: _Toc148539471][bookmark: _Toc148617571][bookmark: _Toc148539473][bookmark: _Toc148617573][bookmark: _Toc148539474][bookmark: _Toc148617574][bookmark: _Toc148539475][bookmark: _Toc148617575][bookmark: _Toc148539476][bookmark: _Toc148617576][bookmark: _Toc148539478][bookmark: _Toc148617578][bookmark: _Toc148539479][bookmark: _Toc148617579][bookmark: _Toc148539480][bookmark: _Toc148617580][bookmark: _Toc148539481][bookmark: _Toc148617581][bookmark: _Toc148539483][bookmark: _Toc148617583][bookmark: _Toc148539484][bookmark: _Toc148617584][bookmark: _Toc148539485][bookmark: _Toc148617585][bookmark: _Toc148539486][bookmark: _Toc148617586][bookmark: _Toc148539488][bookmark: _Toc148617588][bookmark: _Toc148539489][bookmark: _Toc148617589][bookmark: _Toc148539490][bookmark: _Toc148617590][bookmark: _Toc148539491][bookmark: _Toc148617591][bookmark: _Toc148539493][bookmark: _Toc148617593][bookmark: _Toc148539494][bookmark: _Toc148617594][bookmark: _Toc148539495][bookmark: _Toc148617595][bookmark: _Toc148539496][bookmark: _Toc148617596][bookmark: _Toc148539498][bookmark: _Toc148617598][bookmark: _Toc148539499][bookmark: _Toc148617599][bookmark: _Toc148539500][bookmark: _Toc148617600][bookmark: _Toc148539501][bookmark: _Toc148617601][bookmark: _Toc148539503][bookmark: _Toc148617603][bookmark: _Toc148539504][bookmark: _Toc148617604][bookmark: _Toc148539505][bookmark: _Toc148617605][bookmark: _Toc148539506][bookmark: _Toc148617606][bookmark: _Toc148539508][bookmark: _Toc148617608][bookmark: _Toc148539509][bookmark: _Toc148617609][bookmark: _Toc148539510][bookmark: _Toc148617610][bookmark: _Toc148539511][bookmark: _Toc148617611][bookmark: _Toc148539513][bookmark: _Toc148617613][bookmark: _Toc148539514][bookmark: _Toc148617614][bookmark: _Toc148539516][bookmark: _Toc148617616][bookmark: _Toc148539517][bookmark: _Toc148617617][bookmark: _Toc148539519][bookmark: _Toc148617619][bookmark: _Toc148617620][bookmark: _Ref150936402]
圖資軟體系統
	檢測項目
	檢測細項
	遙控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

	
	
	2~15(未達)公斤
	15~25(未達)公斤

	遙控無人機圖資軟體系統
	具備顯示本身位置及禁、限航區圖資的功能
	V
	V

	
	具備警示禁、限航區相關限制的告警功能(以顯示或音響燈光等方式)
	V
	V

	
	具備主動限制遙控無人機作動以避免違反相關限制的功能
	O
	O


V：必測項目；	O：選測項目
4.1	法規依據
「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」第十二條。
4.2	參考規範
EUROCAE ED-269 (June 2020)。
4.3	目的
測試裝置導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，是否具備主動限制或告警功能之圖資軟體系統，以防止遙控無人機進入相關限制空域。
4.4	測試方法
4.4.1	實驗室應確認受測無人機操作所需最低衛星數量，並確認實驗室的GPS模擬器能模擬不低於前述數量的衛星數。
4.4.2	選定臺灣地理方位北、中、南、東及福建省5個區域，執行下列4.4.3至4.4.4之測試。
	區域
	涵蓋縣市

	北
	包括臺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、新竹市、桃園市、新竹縣及宜蘭縣

	中
	包括臺中市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南投縣及雲林縣

	南
	包括高雄市、臺南市、嘉義市、嘉義縣、屏東縣及澎湖縣

	東
	包括花蓮縣及臺東縣

	福建省
	包括金門縣與連江縣


4.4.3	遙控無人機設定在槳葉不轉動的「待機模式」，由測試設備產生一組「黃區」位置經緯度，模擬遙控無人機位於「黃區」位置內，測試遙控無人機系統之顯示及告警功能。
[bookmark: _Hlk148541632]4.4.4	遙控無人機設定在槳葉不轉動的「待機模式」，由測試設備產生一組「紅區」位置經緯度，模擬遙控無人機位於「紅區」位置內，測試遙控無人機系統之顯示及告警功能；隨後保持不離地狀態，嘗試啟動槳葉轉動，以測試遙控無人機是否具備主動限制之圖資軟體系統。
4.5	符合性準則
[bookmark: _Hlk149722838]4.5.1	遙控無人機系統必須能正確顯示禁、限航區圖資，且與民航局圖資查詢系統顯示之圖資一致。
注意：	具備60公尺以下高度限制的遙控無人機(例如農用無人機)，如果該型遙控無人機之圖資不顯示黃區(60公尺限高)，必須確認該型無人機具備顯示紅區之功能後始得判定符合，測試報告須加註「無人機限高____公尺，僅顯示紅區及其相關告警」的文字。
4.5.2	遙控無人機系統應能以顯示或音響燈光方式警示禁、限航區相關限制，除非該系統具備主動限制功能。
注意：	具備60公尺以下高度限制的遙控無人機(例如農用無人機)，如果該型遙控無人機不顯示黃區之相關告警(60公尺限高)，必須確認無人機具備紅區之相關告警後始得判定符合，測試報告須加註「無人機限高____公尺，僅顯示紅區及其相關告警」的文字。
4.5.3	如宣告具備主動限制功能，遙控無人機系統必須能主動限制遙控無人機在禁、限航區的行動。
注意：	遙控無人機在「紅區」無法起飛，即視為具備本測項的主動限制功能。


5、 [bookmark: _Toc148617621][bookmark: _Ref150936408]其他宣告項目
5.1	防水防塵檢測
	檢測項目
	檢測細項
	遙控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

	
	
	2~15(未達)公斤
	15~25(未達)公斤

	遙控無人機
防水防塵檢測
	依據遙控無人機設計宣告，測試遙控無人機防水防塵等級
	視宣告
	視宣告


5.1.1	測試目的
依據遙控無人機設計宣告，若具備防水防塵等級，則執行本項檢測以測試遙控無人機防水防塵等級。
5.1.2	測試方法
依據 IEC 60529。
5.1.3	符合性準則
依據 IEC 60529。

5.2	物流遙控無人機
	檢測項目
	檢測細項
	遙控無人機最大起飛重量

	
	
	2~15(未達)公斤
	15~25(未達)公斤

	適航要求
	針對地面站、軟體安全、資通安全、緊急處置、防雷擊、惡劣天候、關鍵零組件、操作手冊、持續適航指引、耐久性與可靠度飛行測試、失效分析、無人機控制能力與功能、機體疲勞、操作極限之驗證等項目執行檢測
	V
	V

	電磁相容性(EMC)
	輻射干擾測試(30MHz~1GHz、1GHz-6GHz)
	V
	V


5.2.1	適航要求
5.2.1.1	測試目的
考量物流無人機作業將飛越人群上空，且長時間來往運送貨物之作業特性，特別針對中、小型物流無人機擬訂適航要求。
5.2.1.2	測試方法
依據民航通告AC 107-002A附件三：物流遙控無人機檢驗查檢表。
5.2.1.3	符合性準則
依據民航通告AC 107-002A附件三：物流遙控無人機檢驗查檢表。
5.2.2	電磁相容性(EMC)
5.2.2.1	參考規範
CNS 15936 (105年版)
5.2.2.2	測試目的
評估設備運行產生之電磁場會降低某個設備之性能或可能對生物、物質產生不良影響。
5.2.2.3	測試方法
需於半電波暗室場地進行測試，無人機固定於測試桌，開啟所有功能(攝影、GPS、WiFi…)，應使用合乎CNS 15936所規定之量測配置進行測試。
5.2.2.4	符合性準則
測試數據符合CNS 15936表A.4及A.5。


A 1-1
